
　表一　醫糾法第 32、33 條條文

條 文 內　　容

第 32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醫療事故補償，應設醫療

事故補償基金。基金之來源如下：①醫療機構

及醫事人員繳納之醫療風險分擔金；②政府預

算撥充；③菸品健康福利捐；④捐贈收入；⑤

基金孳息收入；⑥其他收入

第 33 條

前條第一款醫療風險分擔金以醫療機構圍繳納

對象，醫療機構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

內繳納之

醫療風險分擔金按醫療機構每年醫療費用一定

總額之一定比例計算繳納，實施第一年定為千

分之一；第二年起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情形，

衡酌基金財務收支狀況，於千分之三範圍內，

調整其比率

第一項規定繳納期限，前項費用總額認定方

式、分擔比例、加權、繳納方法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醫療機構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機構者，其

醫療風險分擔金得由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於支

付醫療機構醫療費用時，逕予扣繳撥入補償基

金

前條第二款政府預算撥充以不超過前調醫療事

故補償基金總額之百分之三時為上限

　　2015 年 5 月 29 日，《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

法草案》（以下簡稱醫糾法）通過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初審，並經政黨協商後，已有共識。但醫糾法卻醫

療界在引發一陣風暴，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

盟（簡稱醫勞盟）更發起「堅決反對衛福部版本醫糾法草案」

的網路活動，許多醫療人員在網路上串連，深怕醫糾法的通

過會影響自身的權益，更破壞目前已岌岌可危的醫病關係。

   醫糾法簡介

　　醫糾法草案2012年12月18日由行政院交付立法院初審，
為的是保障病人就醫權益、增進醫病關係和諧、改善醫療環

境。條文以「關懷」、「調解」、「補償」為三大重點（衛生

福利部，2015）：

1.關懷：醫療機構成立醫療糾紛關懷小組，與病人及家屬建
立良好溝通，並提供協助及關懷，以預防及處理醫療糾紛。

衛生局應初步鑑定醫療行為與不良結果有無因果關係、是

否符合醫療常規。

2.調解：直轄市、縣（市）衛生局應設置醫療糾紛爭議調解會，
提供調解功能。病人及家屬依規定先聲請調解者，不可提

起民事訴訟；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亦不得再提起訴

訟。

3.補償：民眾可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對象為與醫療事故、
行為無法排除因果關係者，但依其他途徑申請救濟者（如

藥害救濟）、死亡屬病程進展意料之事、從事美容醫療、

提起民事或刑事訴訟、傷亡與人體測試有關、補償資料不

實者，則不予補償。

  醫界反彈聲浪

　　目前醫糾法大部分條文已有共識，尚待協商的是第 32、
33條補償基金來源（表一），也是醫界人士揚言「不惜轉行」
也要反對的部分。

　　根據第 32條條文我們可知，補償金的來源分為三個部
分：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政府、菸品健康捐及基金等其他

收入，且政府預算不得超過 30％。這使得醫療人員即使在自
己沒有過失的情況下，也要幫忙賠償，換算下來每人一年要

負擔 8,000元以上，相當不合理。

　　對於「初步鑑定醫療行為是否符合醫療常規」之判定，

醫界人士更質疑何謂「醫療常規」？因醫療行為並沒有一定

的常規，在認定上有困難，病人可能因此提出訴訟。

　　面對醫糾法，醫療人員該如何應對？要如何避免醫療糾

紛？擁有多年護理臨床經歷，且曾任醫院感染科護理長，具

處理醫糾豐富經驗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公共關

係室馮明珠主任提出了以下見解：

　 醫糾常因溝通不良引起

　　醫糾大多起因於醫療人員的態度。我印象較深刻的是，

一位病人因發燒到急診，當時陪同的太太覺得急診檢傷的護

理人員態度不佳，但因病人需要醫療照顧，所以她當時忍了

下來。隨著病況急轉直下，隔天病人在急診死亡，此時家屬

除了因為突來的噩耗感到悲痛外，也開始回想當時在急診受

到的不公平待遇，並認為醫療過程一定有錯誤，至少他們覺

得病人沒有受到良好的照護。急重症單位常常會有類似狀況

發生，或許是因為一般民眾不清楚急診和一般病房的照護不

一樣，無法像在病房有固定的護理人員常常關心，所以會覺

得自己在急診的待遇是不公的。

　　另外還有一個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臉部開刀的病人，開

刀部位可能壓迫氣管，主治醫師提醒病人若有不舒服要告知，

後來病人表示喘時，因適逢假日，護理人員想說不要打擾主

治醫師而告知值班醫師，當時醫師認為可能只是病人太緊張

而已，所以並未立即前往探視，告知護理人員觀察即可，等

病人再度主訴喘時，喉頭已經水腫厲害，插管不易，故直接

氣切後轉加護病房，當時家屬也不覺得有異常。之後在一次

病人到檢查單位做檢查時，護理人員因未注意氧氣量，使氧

氣在途中耗盡，家屬才開始回想醫療過程中是否可能有疏失，

進而開始追究醫療人員的責任。

　　由以上案例可知家屬常會由一些細節或醫療人員的態度

回想醫療有沒有問題，其實我認為沒有人一開始就仇視醫療

所以聽到不少醫療人員說：「醫療風險分擔金對醫療人員

來說是一種懲罰」「醫糾法可能使醫療爭議事件變多」，

讓醫療人員覺得，醫糾發生後，不分青紅皂白，只要發現

病人或家屬對醫院有不滿，醫院就需給予關懷，還可能需

動用到補償金，但醫護人員認為醫療本身就具不確定性，

所以這樣的規定並不適合。當然，政府立法的本意也是為

了醫界，避免醫療糾紛，只要能給補償就先給，但對於醫

療人員來說，卻是付了錢後病人還可以告自己，讓醫療更

複雜。甚至懷疑說是不是只要病人來吵，就有補償可以拿，

拿了之後又有錢可以告醫生了。另外，對於錢要誰出，法

條未規定比例，對醫療人員來說似乎也是一種懲罰。

　　其實有些醫院內早就有相關的醫療風險互助金的制

度，只是每間醫院做法不同。一般而言，是像繳保費一樣，

每個月繳一筆小額的錢，全部醫療人員都要繳，直接從薪

水中扣，不同醫療類別的人員所繳交的金額不同，因為無

法得知醫糾何時會發生，且繳交金額少，所以大家都願意

付，這些醫院的醫療人員可能覺得保障已經足夠了。

　 醫糾法要保障醫療人員權益

　　要保障醫療人員的權利，我認為要先有一個公正的單

位釐清事件的發生是否與醫療行為有因果關係，但此單位

如何做到公正是一個很大的問號，我們很多時候會將案例

交由醫審會審查對錯，然而事件很難重建，大多必須從結

果反推，檢討醫療人員當時應該怎麼做，但醫療人員當下

判斷的時間其實是很短的。

　　另外，民眾的教育也要加強，臺灣民眾對醫療不信任，

喜歡以刑逼民，如提起刑事訴訟，可不必自行舉證，檢察

官會去調查；提起民事訴訟除了要付裁判費，還要自行舉

證，這是臺灣的法律制度所造成的偏差行為。臺灣沒有醫

療專法，目前法律規範尚不完善，應朝專法方向邁進，但

到底醫糾法要如何發展，我自己也還在學習當中，因臺灣

的法律很多時候受限於政治，而非全然理性的對話，常常

到了選舉或會影響選票，大家就退縮，所以訂定出來的法

律都有點奇怪。

　　過去醫療人員較為冷漠，不會參與立法，藉由這次醫

糾法事件，醫療人員開始有自覺，想要參與立法，我覺得

這都是好的轉變。

人員，因為醫病雙方原本都有一致的目標希望病情得以醫治，

大部分的醫療爭議事件都是一個不好的結果加上不良的溝

通，在醫院內約 7～ 8成的醫療糾紛是因為溝通所引起。

　 面對醫糾要先傾聽

　　醫糾常是病人醫療結果不如預期的狀態，是醫生、病人

都不樂見的，會演變成糾紛通常除了病人對醫療結果不滿外，

還包含對醫療過程中一些態度、溝通的不滿意，故建議遇到

時首先要傾聽病人的訴求，詢問病人對醫療服務哪個部分不

滿意，再表達同理，想想若是我們的家人入院，尤其是死亡

或重傷害，自己也難以冷靜，而將情緒發洩於醫護人員之上，

此時應有「第三者」在病人、家屬面前當緩衝，而不是當事

人，告訴他遇到這種事情大家都無法接受，且先不用急著解

釋，將其問題記錄下來，再詢問相關人員，這就是政府在推

行、希望 100床以上的醫院都能設置的關懷小組。

　　個案及家屬想要知道的是真相或說明，但臨床醫師很忙，

醫病雙方都帶有情緒，若有關懷小組能好好安撫病人，便能

進行有效溝通。關懷小組的成員每家醫院都不同，有的是護

理人員，有的是醫師，有的還會加入社服室或公關室人員，

不會是單一個職類的人員處理，而是需要團隊的運作。

　 避免醫糾要注意的七件事

　　對護理人員來說，要避免醫糾第一個要件就是清楚什麼

能做什麼不能做，最少不能觸法，如縫合傷口是醫師的工作，

專科護理師不可執行；第二是要小心，仔細核對醫囑，不能

憑經驗給藥；第三是應對進退，病人態度愈惡劣，醫療人員

的態度要愈柔軟，避免起衝突，若你的個性真的與病人不合

而有衝突，可請護理長調換組別，避開這位病人；第四要學

習新技術，以前學的技術到現在可能已經不適用，如血糖機、

IV pump的使用；第五是不要怕被笑，不懂的一定要問；第六，
沒有一個人能單獨照顧病人，要利用團隊力量彌補自己的不

足；第七是實證醫學，照護必須根據實證，而不是經驗，憑

經驗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實證能提出照護措施的依據，有糾

紛時較不會被判罪。

　 對於醫糾法醫護人員還是有擔憂

　　很多法案在完成修訂前都有很多不一樣的聲音，也有很

多需要溝通的部分。目前醫糾法正修訂中，或許醫界與法界

的溝通尚未完善，尤其醫療風險分攤金的來源、分攤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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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311&doc_no=4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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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15，4 月 7 日）‧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104 ～ 106 年）（核定本）‧

取自 http://www.mohw.gov.tw/cht/DOSAASW/DM1_P.aspx?f_list_no=580&fod_list_no=817&doc_no=48953

　　社會工作人員的主要職責在協助和輔導個人、家庭、團體和社區，恢復或促進其社會功能，所面對的案例常常是家暴、

強制安置等個案，由於處置可能涉及剝奪親權等，相關人員容易懷有敵意，因而引發衝突。根據統計顯示，社會工作人員

在服務過程中有 55％遭受口頭辱罵、31％遭受威脅、2.9％遭受肢體暴力（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15），可見社會工

作人員在執業時經常會遇到言語或是暴力等威脅情形。

　　為保障社會工作人員的執業安全，行政院於 2015年 4月 1日核定「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並將編列 1億多元，

作為社會工作人員執行風險工作的補助費，並補助民間團體社會工作人員投保執業安全保險。

　　「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的預期效益為（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2015）：

1.制定社會工作人員分級訓練課程，辦理職前、在職教育訓練、編製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手冊供社會工作人員運用，受

益人次達 10,000人次，有效提升社會工作人員風險意識及安全防護之專業知能。

2.支給社會工作人員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補助投保執業安全保險，受益人數達 10,000人次，強化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

保障。

3. 社會工作人員因風險因素衍生之流動率降低 5％，有效促進社會工作人員專職久任，傳承專業實務經驗，提升福利服務

品質。

4.強化社會工作人員安全防護機制，建立友善之執業環境，達成執業安全零風險。

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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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了「高齡化和生命歷程的
10個事實」如下（WHO, 2012）：

1.世界人口正在迅速高齡化。

2. 2000～ 2050年，80歲以上者的人數將增加 4倍。

3.到 2050年，80％的老年人將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
家。

4.老年人的主要健康負擔來自
非傳染性疾病。

5.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
的老年人相對於富裕

國家而言，承受了更

沈重的疾病負擔。

6.長期照護日趨重要。

7.對老年人而言，有效的
和社區層面的初級衛生保

健至關重要。

8.支持性的、關愛老人的環境有助於老年人生活得更充實，
做出最大貢獻。

9.健康高齡化始於生命早期階段的健康行為。

10.我們需要更新關於高齡化的種種設定。

　　由上述第 4點可以知道中風、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
腎臟病等各種慢性病對老年人的健康影響遠超過傳染性疾病；

而第 8點更提示了需要從小就開始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和型
態、飲食要均衡、少油少鹽、多運動等，以維護自己的身體

健康。

       老年人的生理變化

　　隨著年齡增長，人體組織系統的功能逐漸衰退，進而影

響老年人的身體健康，如：

1. 感覺器官系統：視力退化、聽力變差、平衡障礙等。

2. 呼吸系統：呼吸道清除能力降低、胸廓逐漸失去彈性等。

3. 心臟血管系統：血管彈性變差、血管壁變厚、心臟瓣膜硬

化及纖維化等。

4. 神經系統：神經元變少，致使神經衝動

傳導的速度變慢，造成刺激反應的時間

變長等。

5. 肌肉骨骼系統：骨骼因鈣質

流失，致使骨質疏鬆，容易

骨折；肌肉纖維的體積和數

目減少，使老年人的肌力降

低、反應遲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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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方面：使心情放鬆、睡眠品質增加、焦慮和不安降低、

認知能力改善、記憶力加強等。

       運動注意事項

　　老年人運動時，以安全為最優先考量，比如：

1.確實做熱身和緩和運動。

2.運動場所光線要充足：因為老年人視力較差。

3.地面應平整和乾燥：老年人反應較不好、平衡感較差，宜
避免可能導致跌倒的因素。

4.不要過度屈曲或伸展關節：過度屈曲或伸展，容易導致關
節面摩擦惡化。

5.循序漸進：老年人的身體各系統需要較長時間適應運動的
變化，所以運動的時間、頻率、強度應逐步增加；當出現

不舒服或疼痛等情形時，應該休息，或是減少運動量。

       老年人的運動處方

　　老年人的運動處方注意事項如下（許智欽、黃美涓，2003）：

1. 運動型態：

(1)不能增加下肢骨關節的額外負擔。

(2)平地步行運動是較佳的選擇。

(3)可以考慮健身房用腳踏車
和水中運動。

2. 運動強度：

(1)由輕度運動強度開始。

(2)對老年人而言，中等運動強
度就可以促進健康。

(3)以測量到的最大心跳率方法處
方較以年齡預估的最大心跳率

方法處方為佳。

(4)以最大心跳率作為運動處方較以保留心跳率作為運動處
方為佳。

(5)留意有沒有使用會影響心跳的藥物。

3. 運動持續時間：

(1)運動效果會累積，可以採取一天多次但時間短的運動方
式，而不必連續運動。

(2)加強運動強度之前，先提高運動持續的時間。

4. 運動頻率：一星期至少 3次。

　　老化是不可避免的變化，但是可以藉由行為改變來延緩

老化，像是戒菸、均衡而充足的飲食、規律運動等。因此，

老年人也應該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延長健康的體能狀態，

進一步提高生活品質，以追求更有尊嚴的生活。

       運動對老年人的影響

　　老年人運動的好處有： 

1. 生理方面：

(1)肌力、肌耐力：改善和維持肌力及肌耐力，可以使
老年人維持日常生活活動的獨立性。肌力訓練可以

提高肌肉纖維的強度和直徑，刺激肌肉蛋白質生成，

降低流失。

(2)心肺耐力：有氧運動可以提高最大攝氧量，使心肌
的老化速度變慢、改善血液循環。

(3)柔軟度：活動關節面和伸展周圍的軟組織，可以促
進關節的活動度，避免關節僵硬。

(4)平衡及協調性：動作本身可以刺激神經系統的連結，
增加動作速度、減少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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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可以反映運動強度，可以用最大心跳率或保留心跳率等不同方

法的處方表示，如 90％以上的最大心跳率是極重度運動，保留心跳率

20 ～ 40％為輕度運動。

最大心跳率＝ 220 －年齡

保留心跳率＝（最大心跳率－安靜心跳率）×運動強度＋安靜心跳率


